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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药品滥用的灾祸继续蔓延并已在发达国家

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

又考虑到过境国无法控制非法药品的生产和需

求，却日益受到药品非法贩运之害，

认识到非法生产药品、非法贩运药品和药品滥用

构成生产国和消费国内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

医疗问题，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全面、

有效和协调的战略来对付，

承认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因素是许多发展中国

家扫除非法药品的种植和生产以及非法药品贩运和药

品滥用的障碍，

认识到必须制止非法生产药品，并认识到综合农

村发展方案（包括改种其他作物）配合管制活动，是制

止非法药品的生产的有效措施，

赞赏地注意到迄今为止向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

品基金作出的慷慨捐献和最近作出的认捐，由于这方

面有极大的需要，因此还应继续进行捐助，

认识到有必要改进区域、区域间和国际的合作与

协调以便加紧进行扫除非法生产药品、非法贩运药品

和滥用药品的斗争，

注意到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的决

定，即在其 1985 年第二十五届会议上，根据秘书长

编写的一份深入评价研究，进行一次药品管制的政府

间审查，＂

1. 要求尚未如此作的会员国批准各项国际药品

管制条约，并且在批准条约之前尽力遵守其各项规

定；

2. 请会员国向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慷

慨捐献，以便禁毒基金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其活动，减

少麻醉药品的非法供应、贩运和需求；

3. 妻求捐助国从其发展援助资源中拨出适量资

源，用于旨在减少非法生产药品的方案和用于拟订方

金、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及计划署以及

国际和区域的筹资机构提出；

5. 敦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及计

划署以及关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其他国际组

织，作为优先事项，在其各自领域和在现有预算资源

范围内，或通过自愿捐款基金，同禁毒基金协商并采

纳其经验，发动并继续其协助发展中国家采取必要步

骤制止药品的非法种植、生产和贩运的活动；

6. 请各国际筹资机构考虑对生产国旨在制止非

法药品的种植和生产的活动给予财政支助，并要求会

员国鼓励区域筹资机构支助这种项目；

7. 敦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及计

划署，在其各自领域确定特别的药品管制活动并在其

方案预算内对药品管制活动给予较高优先；

8. 请秘书长通过麻醉药品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就各有关专门机构及其他组织和计划署按照

本决议进行的药品管制活动，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

出报告；

9. 井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改善联合国系统

内以及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计划署及从事药品管制

活动的其他国际和区域机构和组织之间的药品管制活

动的协调工作，同时适当考虑到这些机构的各别权

限，以免在这个领域工作的重复；

10. 还请秘书长参照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

五届会议将进行的药品管制政府间审查工作，就改进

联合国系统内药品管制活动的合作与协调的措施，向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3, 年 12 月 16 日

第 100 次全体会议

38/94. 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

案管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药品滥用和药品贩运； 大会，

4. 戛求生产国确定适当项目，可能时向禁毒基 回顺其题为“失踪人士”的 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

94参看0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8 号» 33/173 号决议和其关于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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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权委员会 1983 年 2 月 22 日第 183/20

号决议产其中委员会决定将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

题工作组的任期延长一年，以及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1983 年 5 月 27 日第 1983/141 号决定，其中理

事会核可委员会的决定，

深信应当继续与有关政府协商，采取行动以促进

执行大会第 33/173 号决议和联合国其他关于失踪人

士不幸情况的决议的规定，

对有关人士家属的痛苦和悲伤衰示同情，他们应

当获悉他们亲人的下落，

]. 欣悉人权委员会已决定按照该委员会第

]983/20 号决议，将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的任期延长一年；

2. 对工作组所做的T.作并对同工作组合作的各

国政府表示赞赏；

3. 请人权委员会继续优先研究这个问题，并千

其第四十届会议审议工作组所提报告时采取其认为必

要的措施以利工作组的工作；

4. 吁请各国政府念及工作组和人权委员会纯属

人道主义的目标和谨慎为本的工作方法，向它们提供

充分合作；

5. 再次请秘书长继续向工作组提供一切必要的

协助。

1983 年 12 月 16 日

第 100 次全体会议

38/95. 向南部非洲境内的难民学生提
供援助

大会，

回顾其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 I 1 n 号决议，其

中请秘书长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为在博

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避难的纳米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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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非难民学牛继续办理并执行切实有效的教育及其

他适节援助方案，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96 其中载有高级专员对南

非和纳米比亚难民学生援助方案的审查报告，

赞赏地注意到关于向南部非洲境内难民学生提供

援助的报告内所建议的若干项目已经顺利完成，

关切地注意到难民学生继续从南非和纳米比亚涌

入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上兰和赞比亚，

深信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推行的歧视性政策和铅

压件措施将导致更多的学生从这些国家大批逃难，

意识到这此难民学生的陆续到来，对各收容国的

1i限财政、物质和行政资源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赞赏各收容国为应付境内难民学生人数，在国协

社会的援助下所作的努力，

1. 赞同秘书长的报告所载的评估和建议，并赞

扬他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多方设法调动资源，

为南部非洲各收容国境内的难民学生办理援助方案；

2. 对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政

府尽管难民学生的陆续涌入对它们本国设施造成巨大

的压力，仍然继续收容难民学生并为他们提供教育和

其他设施，表示感谢；

3. 还对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业

政府就关千这此难民学生的福扯事项同秘书长和高级

专员合作亵示感谢；

1 . 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联合国系统其他机关以及政府间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为难民学生提供财力和物力支持，

5. 请秘书长协同高级专员继续为在博茨瓦纳、

莱索托、斯威t兰和赞比亚避难的纳米比亚和南非难

民学生办理并执行切实有效的教育及其他适当援助

方案；

6. 敦促全体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通过向高级专员经常方案、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定

的项目以及准备提交给 1984 年 7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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